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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 湖南常德安乡县

深柳镇某小学老师刘某报案称，

自己所在班家长的微信群中， 一

学生家长吴某喜将其他家长给学

生们交的生活费等共计 4000 多

元领取后， 立马退群， 老师、 家

长再也联系不上吴某喜。 案发被

抓获后， 吴某喜交代， 案发当日

下午 2时许， 接到网贷催款电话

的他正发愁， 突然发现儿子班主

任在学生微信家长群里提醒家长

交学生生活费。 家长开始陆陆续

续在群里发红包， 吴某喜立刻动

了歪心思， 一连领了 30 来个红

包。 4 月 12 日， 吴某喜因涉嫌

盗窃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4 月

16 ?红星新闻）

随着智能移动手机的普及和

微信群、 QQ 群等网络聊天群的

活跃， 在微信群内发红包， 抢红

包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而是很多

人都熟悉甚至乐此不疲的活动。

但是， 在微信群内抢红包却被刑

事拘留的事情倒不鲜见。 当然，

这并非执法不当， 而是当事人所

谓的“抢红包” 行为已经涉嫌违

法犯罪。

一般来说， 人们在微信群内

发红包、 抢红包已经成了一项活

跃群内气氛， 祝贺喜事的“娱乐

活动”。 发红包者自愿在群内发

放金额不等、 份数不等的红包，

抢红包者则可以抢到金额不等的

红包， 发红包与抢红包者构成赠

予关系， 与违法犯罪没有半点关

系。

但是， 并非所有的“抢红

包” 行为都与违法犯罪不沾边。

就以在家长群内“抢红包” 一事

为例。 学生家长在群内发放红包

时并未声明是谁都可以抢的红

包， 而是专门发给班主任的学生

生活费。 也就是说， 红包内的财

产是有权属的， 是指向特定权利

人的， 并不是谁都可以抢的随机

红包。 在班主任收取红包前， 红

包内的财产权属依然属于家长所

有。

因而， 明知学生家长在微信

群内向班主任发送红包而“抢

走” 的行为显然涉嫌违法， 金额

较大者则构成盗窃罪。 当然， 有

人认为， 盗窃就是通常而言的“偷

东西”， 需要有秘密窃取的情节。

但现实生活中， 所谓的秘密窃取主

要指向的是被害人， 即在被害人不

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窃取。

也就是说， 即便在众目睽睽，

光天化日之下， 行为人“拿 ”

“拾” “捡” 他人财产的， 依然可

以构成盗窃。 这样的定性和处理符

合普通人的生活常识和是非判断标

准。 反而， 要是将前述行为认定为

“捡拾” 他人物品的话， 既放纵了

违法犯罪， 也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和

社会常识。

微信群虽然类似于公共场所，

属于虚拟公共场所， 但在群内

“抢” 有权利归属的红包依然属于

违法乃至犯罪。 明知是有专门权属

的红包而“抢走” 的， 类似于在公

共场所将共享单车骑回家的行为，

涉嫌盗窃。 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

释， 盗窃公私财物 2000 元或 3000

元以上的， 或者一年内三次盗窃

的， 即可构成犯罪。 故而， 在学生

家长群内抢 30 多个红包共计 4000

余元的行为， 被以涉嫌盗窃罪刑拘

并不冤。

该事件显然具有一定的警示意

义， 微信群不是法外之地， 微信群

内的红包并不是想抢就能随便抢。

随意“抢” 他人红包的， 可能涉嫌

盗窃， 以抢红包方式进行赌博的，

还可能构成赌博罪。 作为一名公

民， 从事网络活动时， 必须遵守

社会公德和法律规则， 如果随意

而为， 肆意破坏规则， 侵犯他人

权益的， 就可能碰触红线， 得不偿

失。

针对“北京移动公司仍收取

国内长途漫游套餐费” 一事， 近

日，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要求该公

司改进服务， 全面核查此类停售

套餐。日前，记者报道了中国移动

推出的长途漫游优惠套餐，在

2017 年 9 月 1 日全国取消长途

漫游费后， 相关套餐并未主动取

消， 仍旧在持续收取每月 1 元的

套餐费，而截至发稿时，有的号码

已经被连续收取 43 个月这一本

已不存在的业务套餐费。（4 月 17

?《北京青年报》）

漫游费是指将手机号码带出

其归属地使用所产生的费用。 后

来随着用户增加， 长途漫游资费

备受争议， 因为用户手机号码漫

游到外地使用， 并未对运营商产

生匹配其收费水平的高额额外成

本， 而较高的长途漫游费则增加

了用户的经济负担， 限制了使

用———有人一旦因出差等离开服

务区，就不舍得使用手机打电话。

为保障用户利益， 也为降低

电信资费， 建立“普惠全民” 的

电信服务体系， 在国家相关部门

推动下， 2017 年， 移动、 电信、

联通三大运营商在全国范围内取

消了长途和漫游费。 按理说， 此

后这一费用不应以任何名义存

在， 虽然上述事件中的收费是漫

游套餐费， 比原先的长途漫游费

便宜许多， 是带有优惠性质的漫游

费， 每月只需要交 1元， 但这并不

意味着漫游费有存在的道理， 不该

收的， 一分钱也别收， 这才符合商

业伦理、 取消长途和漫游费的制度

初衷。

对于漫游费成历史， 却仍在默

默收费， 移动客服给出的解释是

“用户不取消， 会一直默认收费”，

即使业务已经不存在， 费用还是会

照扣。 实际上， 当年有媒体报道

称， 三大运营商均表示“此次全面

取消手机客户国内电话长途费和漫

游费……客户无需申请， 自动生

效”。 漫游费被收取到今天， 移动

却怪罪于“用户不取消”。 试问，

已经被取消的业务还在产生费用，

这难道不是运营商扣费系统的问题

吗？ 而系统问题的背后， 是否存在

着故意隐蔽扣费的恶意？

漫游费本该是运营商主动全面

取消， 却怪罪于“用户不取消”，

是责任转嫁， 是以“消费者发现并

取消” 的方式加重消费者责任和义

务， 变相对用户收取本该作古的费

用， 显然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隐

蔽扣费不啻于朝用户口袋里掏钱，

败露后却不承认， 一再矫饰， 这是

值得消费者警惕的。 而相关部门则

要加强监管， 看看各运营商对取消

相关费用是否执行到位， 是否以

“系统问题” 为由有意无意地遗漏

一些用户。 通讯服务是一项社会基

础服务， 必须把好关。

4 月 15 日起至 4 月 30 日，

文化和旅游部就 《文化和旅游部

关于加强旅游服务质量监管 提

升旅游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 （征

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要

求， 在旅游领域探索建立“吹哨

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

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

患的有功人员予以奖励和严格保

护。 （4 月 15 ?中新网）

一到旅游高峰期， 一些地方

的旅游乱象就更加突显。 比如低

价游、 景区商家宰客欺客现象;

导游强制游客购物、 未经许可经

营旅行社业务等等。 这些旅游乱

象在一些地方甚至像牛皮癣一样

难以根治， 成了顽疾。

要遏制这些旅游乱象， 通过

建立“吹哨人”、 内部举报人等

制度， 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要

根除旅游顽疾， 简单靠监管部门

的力量远远不够， 还需要调动公

众的监督热情， 鼓励内部举报人

站出来， 从内部攻破坚固的“利

益堡垒”， 才能更有利于打破既

得利益群体的防线。 不仅是旅游

领域， 在很多行业， 都有必要建

立“吹哨人” 制度， 才能更好地揭

开行业黑幕， 实现社会共治， 根除

行业痼疾。

另外， 旅游乱象破坏的是地方

旅游形象， 不利于地方旅游业的健

康发展。 但一些地方相关部门却有

“护犊心态”， 面对问题不反省， 不

改进， 却总想着“捂盖子”， 来遮

掩自己的“无能”。

所以， 要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遏制旅游乱象， 建立“吹哨人”、

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固然重要， 更为

重要的是， 需要监管部门给力， 对

各种旅游乱象零容忍， 加强旅游服

务质量监管， 这样才能提升旅游服

务质量， 净化旅游市场环境。

一些地方的旅游服务难有改

善， 服务质量难以提升， 旅游乱象

屡禁不止， 正是因为相关各方都没

能“守土有责”， 不论是官方， 还

是消费者、 行业内部， 都欠缺“吹

哨人”。 所以， 要建立健全相关制

度， 或倒逼或鼓励各方勇当“吹哨

人”。 从地方政府， 到行业从业者、

游客等， 都要参与进来， 都要成为

那个“吹哨人”， 各尽其责， 形成

合力， 形成社会共治， “合力吹

哨”， 才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根

除旅游领域痼疾， 共同擦亮旅游发

展的法治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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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旅游乱象需“合力吹哨”

漫游费“用户不取消就一直收”是责任转嫁

家长群内“抢红包”被刑拘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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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据新华社消息 ， 4 月 17 ? 20

时许， 桂林市西门桥一辆旅游大巴车

撞上限高架， 车体受到强烈损坏， 致

1 人死亡 6 人受伤。 18 ?上午， 桂

林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工作人员向记者

确认， 伤者正在该院接受治疗。 （4

月 18 ?新华网）

百家讲：

限高杆的作用其实非常大 ， 比

如， 保护路上的车辆、 设施安全， 特

别是有电网、 铁路桥、 管道、 涵洞的

地方， 更需要限高杆的 “保驾护航”。

2018 年开始实施的 《公路交通安全

设施设计规范》 及 《公路交通安全设

施设计细则》 其中就明确规定， 限高

杆主要是为了保护桥梁和隧道结构不

被超高车辆撞击。

限高杆固然功不可没， 不能一拆

了之， 但我们也不能对近年来各地接

连出现 “限高杆杀人” 的重大恶性交

通事故熟视无睹， 不管不顾。 因此，

应当反思让限高杆最大限度地不要

“杀人”， 毕竟没有任何东西， 比人的

生命更宝贵。 国家职能部门有必要寻

求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公共管理

手段， 破解 “限高” 与 “安全” 二者

之间的矛盾 。 惟有将两者间的 “通

道” 与 “堵点” 打通， 方能有效避免

发生 “限高杆杀人” 的悲剧。

总而言之， 让公路限高杆以人为

本， 尊重生命安全， 科学有序， 布局

合理， 既能提升我国高速网络现代化

科学化程度 ， 完善公路物流基础设

施， 也能有效防止限高杆变 “夺命

杆” 悲剧的屡屡上演。

———吴睿鸫

“痰”：

一张加盖公章、 写有志愿者姓

名、 志愿者服务时长的公益证书， 在

网上竟被明码标价出售。 记者近日调

查发现， 互联网交易平台中有不少商

家涉嫌伪造、 贩卖公益证书。 证书还

被分为官方版、 精装版、 普通版等多

种类型。 有的商品链接中还有“高级

防伪， 唯一证书编号” 等字样。 （4

月 16日 《中国青年报》）

百家讲：

志愿服务证书对应的是服务本

身， 而买来的证书却是没有 “服务”

的， 也就是说困难群众或需要服务的

地方并没有得到帮助， 反而变成了他

人谋取利益的 “工具人”。 这是对志

愿者活动的亵渎和伤害。 利他的奉献

精神是志愿者根本， 而买证书却是纯

粹的利己行为。 对于真正富有爱心和

行动力、 辛苦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大学

生们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公平。

对此 ， 相关部门应完善法律法

规， 加强监管惩处。 一方面对钻空子

将志愿者服务售卖的机构给予治理严

惩； 另一方面， 对网售假证书伪造相

关单位印章者已经涉嫌违法， 一经查

实， 不仅商家将受到法律严惩， 涉嫌

协助 “造假” 的买家也将付出应有代

价。

大学校园也应完善志愿者服务激

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严格志愿证书等

的审核， 莫让投机取巧者钻了空子。

同时， 应给大学生们提供更多样化的

志愿者服务体系， 比如， 流浪动物志

愿服务、 博物馆志愿讲解、 孤儿院、

敬老院等， 激发学生们的参与兴趣，

而不是只当成 “学分任务” 来完成。

让学生们从兴趣中体会付出， 从付出

中感受爱与文明。 ———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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